
盘环发 匚⒛19)32号

关于修订 《盘锦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竣工
环境保护验收芏作指南》的通知

各县区环保局、经济区环保分局:

根据 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劳动法》等七部法律的决定》,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
染防治法》在⒛18年 12月 29日 作出修改,将第十四条第二款中
的

“
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

”
修

改为
“
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验收

”。根据新修订的 《建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(建设项目竣工
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)的公告》(国环规环评 [2θ 17]4号 ),噪声
污染防治设施不再由环保部门进行验收,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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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仍曲环保部门进行验收。

为规范我局负贵的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(表 )j建设项目环境

保护设施验收工作,根据国家、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变化9修

订了《盘锦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南》,请各

县区、经济区结合实际遵照执行。

《盘锦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南》主要

有如下修改:

1、 环保部门不再对噪声环保设施进行验收,仅对固体废物污

染防治设施进行验收。

2、 更新了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
`急平台网址。

3、 调整了资料归档的内容。

4、 调整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的格武。

5、 调整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格式。

6、 调整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的内容

7、 将指南中的
“
市环保局

”
变更为

“
市生态环境局

”

附件:盘锦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

南 (2019年版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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